附件6

    各市（州）、直属单位报送材料时间安排

9月1日—9月4日  眉山市、阿坝州、省都管局、水保总站、省水利人才中心

9月7日—9月10日  攀枝花市、甘孜州、省长葫局、省玉管局、省水科院、省水调中心

9月11日—9月15日  自贡市、巴中市、省东风渠管理处、省电力院、省工程局

9月16日—9月21日  广元市、宜宾市、 达州市、内江市、省外江管理处、省人民渠一处

9月22日—9月24日  乐山市、泸州市、遂宁市、省人民渠二处、省水利院

9月25日—9月27日  资阳市、广安市、雅安市、德阳市、省水文局

 9月28日—9月30日  绵阳市、 南充市、凉山州、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技术中心、水职院

